
台灣觀光協會整合系統平台開發案 

招標公告 

壹、前言 

本會自 1956 年創立以來，肩負起推動台灣觀光產業國際化與多

元化的使命，透過參與國際推廣、舉辦台灣美食展與 ITF 台北國

際旅展、與國際觀光組織合作等方式，秉持高品質服務精神，

致力滿足會員與業界的需求，推動觀光產業持續邁向高峰。 

為進一步提升會員服務與觀光資源整合效能，本會計劃建置整

合系統平台，提供本會會員活動通知、線上報名、資料下載等

多元服務，優化活動管理與資源共享的便利性。 

誠摯邀請具備專業技術與創新能力的合作夥伴，共同參與開發

整合系統平台，開創台灣觀光協會的新篇章。 

貳、履約期間：自 2025 年 2 月 17 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 

參、投標截止日：2025 年 1 月 21 日 16 時(台灣時間) 

肆、投標方式 ： 

一、請自行下載投標文件，報價單需蓋公司大小章後彌封，並

於指定時間前以紙本文件寄達或親送至本會。 

二、收件資訊： 

10692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285 號 8 樓之 1  

高韻如專員收。電話: +886 2 2752-2898 分機 29 

三、請於信封註記：欲投標案名及提案公司名稱 

【投標台灣觀光協會整合系統平台開發案】。 

伍、預算：新台幣 400 萬元整。 

陸、招標說明會 



如欲參與投標之廠商，歡迎於 2025 年 1 月 8 日(三) 14:30 至本

會參加招標說明會，會中將詳細說明本標案需求，如無法至現

場參與，請來訊洽詢本會聯絡人(參見第壹拾參項)。 

柒、決標日期：另訂(不公告)。 

捌、投標方式： 

一、本案僅限台灣廠商投標，投標廠商均應以中文撰寫服務建

議書，投標時請檢附下列文件： 

(一)、資格證明文件 

1. 公司登記或設立證明(影本)。 

2. 最近一期營業稅完稅證明文件(影本) 

(二)、服務建議書提供： 

1. 紙本一式 6 份，以 A4 規格紙張印製。 

2. 電子檔一份，可存於光碟或 USB 中，連同紙本寄至

本會；亦可 E-mail 至 yasir@tva.org.tw。 

(三)、服務建議書內容需包含： 

1. 整合構想、功能建置、執行方式、期程規劃表。 

2. 專業能力說明與人力計畫：本案需具備系統開發專

長，應提出包含本案負責人員經歷、證照、實績等

文件，並說明專業分工及作業方式。 

3. 公司簡介及實績說明，其他可證明系統開發能力之

過往經歷。 

4. 服務建議書交付後，廠商不得主動提出修改增訂。 

(四)、服務建議書規範 

mailto:yasir@tva.org.tw


1. 廠商交付之服務建議書為本案評選之主要依據，製

作原則即在規定廠商製作服務建議書之相關事宜，

以確保所提之建議事項均可被充分瞭解。廠商須依

需求說明順序製作服務建議書，提供完整詳實之資

料，若有額外之補充與建議，可於適當位置另作註

解或另闢章節加以說明。 

2. 裝訂格式：以 A4 尺寸膠裝成冊，紙張以縱向為主。

每頁皆須編有頁碼，以方便查閱。 

3. 服務建議書其封面應註明計畫名稱、投標廠商名稱

暨「服務建議書」字樣。 

4. 服務建議書中所提之建議，包括符合規格部分及超

過規格部分所產生之費用，均包含於本案費用，請

廠商於估算費用時應整體考量。 

(五)、報價單： 

依投標案之服務建議書各大項及細項，以新台幣含稅價

格報價(總價須為新台幣)，並於報價單上加蓋公司負責

人印鑑章。 

玖、評選 

一、評選作業及方式： 

(一)、本會擇期由評選委員會針對符合資格審查之投標廠商

所提服務建議書，召開評選會議，進行內容規劃完整

性、提案執行可行性、履約能力妥適性、經費概算合理

性等部分之評選。 

(二)、採序位法：評選委員會分別就評選項目及權重，評定

得分，經計算各投標廠商之平均得分及序位和加總後，

以序位加總最低者取得優先議價權，次低者取得第二順



位議價權，餘類推。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序位者，

以專業執行能力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評定之，

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抽籤方式：將上開得分相

同之廠商名稱分別製作籤單，並經全體出席委員確認廠

商名稱後投入籤筒(箱)內，由召集(主持)人抽籤，並以第

一次抽出者為最優先議價廠商，第二次抽出者為第 2 順

位議價廠商，以此類推。 

(三)、投標廠商平均分數達 75 分者為合格廠商，投標廠商

平均分數未達 75 分者不得列為優勝廠商。若僅有 1 家

廠商參與投標，仍依前項方式進行評選，平均分數需達

75 分(含)以上，始為優勝廠商。若無合格廠商，主席宣

佈廢標，本案另行辦理。 

(四)、優勝廠商需經評選委員會過半數同意，且經本會首長

或授權人員核定評選結果後確定。評選結果另以書面通

知投標廠商。優勝廠商於議價完成後訂定委託契約，如

因故無法完成議價程序或棄權者，本會得依序遞補。 

(五)、本會得因故終止評選事宜，通知投標廠商領回服務建

議書。  

(六)、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中所呈現之工作成員如有不屬

投標廠商之人員，須取得其同意書，投標時並一併附具

同意書之影本，未檢附時，機關得於評選會議要求廠商

說明，並請評選委員酌予扣減相關評選項目分數。 

二、現場簡報及詢答： 

(一)、通過資格審查之投標廠商，依本會通知出席評選會

議，就所提服務建議書內容進行簡報，並接受詢答。簡

報之先後次序，依廠商投標順序進行。（日期另訂） 



(二)、每一投標廠商出席評選會議之人員以 3 人為限。簡報

內容不得更改投標之服務建議書內容，並不得另提出變

更或補充資料。

(三)、受評廠商簡報時間以 20 分鐘為限，若投標廠商達 3

家(含)以上，簡報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時間結束前 2 分

鐘按鈴一短聲提醒，時間結束按鈴一長聲，即停止簡

報。）詢答時間以 10 分鐘（採統問統答方式，委員提

問時間不計）為限（時間結束前 2 分鐘按鈴一短聲提

醒，時間結束按鈴一長聲，即停止答復）。

三、評選項目及權重： 

項次 評選項目 配分或權重 

(一) 整合構想、功能建置 30% 

(二) 系統設計、介面開發 30% 

(三) 專業能力、人力計畫 15% 

(四) 經費估算運用 10% 

(五) 加值服務 10% 

(六) 評選會議簡報答詢 5% 

壹拾、注意事項：

一、廠商資格證明文件，服務建議書逾期送達者，取消參選資

格，不符本公告所訂投標資格或不合須知規定者，取消投標

資格。 

二、投標廠商所寄（送）達之投標文件，除另有規定外，不得

要求更換或補充任何資料，本會審查廠商投標文件時，發現

其內容不明確、不一致或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情形者，得通

知廠商提出說明，以確認其正確之內容。如係明顯打字或書



寫錯誤且與標價無關者，得允許廠商更正。入選與不入選之

投標文件，本會均得就已開標部分，保留一份或僅保留影

本。 

三、本會不負擔投標文件撰寫及提送等一切費用。 

四、得標廠商應依據各工作項目，擬定預定執行期程及各階段

檢核點，定期向本會報告工作進度、達成情形及須協調事項

等，並依本會需求提供相關資料及建議方案或調整工作內容

與進度。 

五、本案所有應辦事項之企劃及執行內容，應經本會審查通過

後，始得辦理製作等事宜；本會並得不定期請廠商進行專案

報告。 

六、廠商應依本需求說明書所訂期程辦理活動規劃及相關事

項，然考量市場機制、效益、品質及民眾權益等，或有更佳

之時程、規劃或特殊情況時，得經本會同意後調整之。 

七、廠商執行之一切業務，應符合其他法律相關規定。 

壹拾壹、得標廠商應於議價後起 15 日內與本會簽訂契約，逾期未簽

訂者，視同放棄資格，1 年內不得參與本會委託業務之甄選。但

因其它非可歸責於該廠商之事由，經本會另訂適當期限，而於

期限內完成簽約者，不在此限。 

壹拾貳、本案招標業務內容之洽詢窗口 

➢ 張仲宇資深專員 

電話 +886 2 2752-2898 分機 58 

Email：yasir@tv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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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觀光協會整合系統平台開發案 

工作計畫需求書 

壹. 需求說明 

一. 本案需整合本會五大系統及新系統建置等服務功能，如線上報名、資

料審核、通知信排程、洽談媒合等，提升對本會之捐贈單位及台灣觀

光推廣、展覽籌備、宣傳服務系統整合。 

二. 系統功能及建置說明 

本系統開發需求包括需求整合規劃、主機與環境架構、功能開發及建

置，原 TVA 官網與新後台串接等，如下說明： 

(一) 現有功能系統 

1. TVA 官網：包含前台與新增訊息之管理後台。 

2. TVA 台灣觀光國際推廣報名系統：提供使用者報名國際推廣活

動，及管理者審核、彙整報名資料等功能。 

3. TVA 台灣觀光國際推廣交易會媒合系統：提供報名推廣活動者進

行交易會媒合(配對系統需可依活動調整配對方式)，管理者檢視、

彙整報名資料等功能。 

4. ITF 台北國際旅展報名系統：提供使用者報名 ITF 台北國際旅展，

確認報名進度、填寫相關申請表與報名交易會等功能。 

5. ITF 台北國際旅展報名系統之後台管理系統：提供管理者審核、彙

整報名資料、確認相關申請表與媒合交易會等功能。 

(二) 建置功能系統 

TCE 台灣美食展報名系統：提供使用者報名台灣美食展，確認報

名進度，管理者檢視、彙整報名資料等功能新建。 

(三) 需求整合規劃 

完成相關人員訪談，將前項各功能進行統整後，重新開發兼具上

述功能之系統平台。 



 

 

(四) 主機與環境架構 

依據本系統規劃需求，完成硬體架構，建置測試/正式 CLOUD 環

境 (主機、資料庫、版本控管)。 

(五) 現有功能整合列表 

項目 功能 

1 系統管理 使用者管理 

2 前台訊息管理系統 年度大事紀 

3 最新消息 

4 相⽚專區 

5 影⽚專區 

6 期刊管理 

7 首頁輪播 

8 網站連結 

9 觀光趨勢 

10 會員功能管理系統 會員功能(通知信、收據管理等) 

11 國際推廣活動會員功能 

12 ITF 台北國際旅展會員功能 

13 台灣美食展會員功能 

14 CRM 客戶關係管理功能 

15 國內展覽活動管理系統 活動創建與管理 

16 活動線上表單系統 

17 活動交易會媒合系統 

18 國際推廣活動管理系統 活動創建與管理 

19 活動線上表單系統 

20 活動交易會媒合系統 

(四) 原 TVA 官網與新後台串接 



三. 將原有 TVA 官網與新後台功能介接，並將舊資料匯回。系統開發環境

說明：

(一)、作業系統：Ubuntu 或 Linux CentOS 7.0 (含)以上相容。

(二)、資料庫：MySQL5.7.x(含)以上相容。

(三)、程式語言：PHP 7.1.x(含)以上相容。

(四)、HTTP Server：Apache 2.4.x (含)以上相容。

※以上為建議環境，可就開發需求提出適當之環境。

四. 使用者操作介面

(一)、瀏覽器版本應支援常見適用瀏覽器，包括：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0 版(含)以上、Chrome、Safari、Firefox 最新穩定

版本瀏覽環境。 

(二)、繁體中文版之所有功能介面，字集定義以 UTF-8 為原則，瀏覽

器編碼方式於『自動選取』選項下不得出現亂碼。

(三)、本網站須提供使用行動通訊作業系統，必須支援行動裝置之

OS 為 iOS 10(含)以上、Android OS 5.0(含)以上版本。

(四)、本網站須提供響應式網頁設計，自動偵測使用者上網裝置尺寸

調整網頁圖文內容，以提供使用者最佳瀏覽畫面。

五. 資安規劃

需符合資安相關維運需求，達到相關監控業務、營運持續、審查帳

號，以及日誌處理等管理面要求

貳. 功能期程規劃表

序號 階段 交付項目 交付日期 備註 

1-1 第一階段 需求訪談結果整理 簽約後 

 30 個日曆天 1-2 開發內容整理與定稿 

1-3 主機與環境架設完成 

2-1 第二階段 系統使用者後台功能開發 第一階段完成

後 

150 個日曆天 

2-2 功能測試 

2-3 功能修正 



 

 

2-4 系統部署及測試上線 

2-5 舊資料庫匯入與修正 

2-6 相關人員教育訓練 

2-7 系統正式上線 

參. 功能開發相關說明 

一. 提供需求訪談第一階段整理結果確認。 

二. 提供詳細開發功能與流程確認。 

三. 開發的系統須可在各類電腦及手機瀏覽器版本上(E edge、Chrome、

Safari，iOS、Android 等)正常顯示及瀏覽。 

四. 壓力測試 

本系統以直接及漸進式加壓測試 200 人同時上線使用，平均回應時間

最大值為 5-10 秒。 

五. 故障排除 

於上線保固期內，系統與硬體面有故障需要排除，將提供協助後續維

護人員技術協助 

六. 系統功能應通過本會驗收，未通過本會驗收之功能，應依本會意見修

正，直至本會驗收通過完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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